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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落实《交城县2026年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项目实施方案》要求，进一步强化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主体责任，规范和加强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实施的监督管理，有效预防和减少问题的出现，促进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主体有序健康地服务于农户。重点明确以下管理目标责任和服务主体责任：
一、管理目标责任
（一）强化政策宣传，确保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组织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二）对验收合格的，按照资金管理办法及时拨付项目资金。
（三）免费为服务组织提供宣传资料、培训、入户指导及完成政策措施。
（四）协调、调动农户和服务组织的积极性，高度重视政策和宣传解释工作。
（五）督促、指导服务组织对服务对象的服务质量、服务标准是否符合要求。
二、服务主体责任
（一）符合参与农业生产托管县级服务主体的基本条件。
（二）按时保质完成托管作业，不存在虚报面积、假做证明、重复报补等方式骗套的违规违法行为。
（三）按照实施方案的要求，提供真实、完整、准确的资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四）要及时调度农机车辆开展作业，做到不误农时。
（五）合理收费，要以各村确定的指导价为基准，不得借项目实施乱收费。
（六）配合乡镇、县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的验收工作。
（七）强化安全管理，做到安全生产，承担项目作业全程所有安全责任。
（八）自愿承担违反政策规定和本承诺书内容所引起的纠纷和经济损失等后果，自愿承担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主体政策实施的其它有关责任和义务。
本服务责任书一式两份，签字双方各执一份。

县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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